附件1：

关于2012年度中华农业科教基金教材建设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农基金[2011] 第11号
各有关高等院校：
为进一步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学研究水平，充分发挥高等农业院校在国家农业科技与教育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工作者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深入开展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积极性，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决定设立中华农业科教基金教材建设研究项目。现将有关立项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条件
1.凡本科毕业工作满1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5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2年的研究、教学及有关人员均可申报。
2.项目负责人应具备高级职称，有较丰富的教学研究、教学实践或教学管理经验和相应的组织协调能力，必须能够实际从事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在申报课题研究领域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具备按时完成课题研究的物质技术条件、手段和时间保证。
3.每个申请者限报一个项目。课题组成员应结构合理，能充分发挥各自所长。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得成员本人同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4.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本项目：
（1）目前正在进行的农业部研究项目（含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地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一般项目）负责人；
（2）所主持的农业部科学研究项目自2008年（含）以来因各种原因被撤销者；
（3）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和单列学科项目等各类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负责人，以上项目若已结项，需附相关证明。
二、项目申报指南
申报人可参照下列六项研究领域或方向，细化出具体的研究课题，也可紧密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根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特长，自行拟定研究课题。
 A.公共基础、学科基础课程的研究和教材建设
 B.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研究和教材建设
C.精品课程研究和教材建设
D.实验和实践类课程研究和教材建设
E.高校教材的推介和评优方法研究
F.教材形式的创新研究与探讨
鼓励学校之间以团队形式组织申报改革力度大、预期效果好、学生受益面广的教材建设研究项目。
三、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
项目分为：①重点研究项目，资助经费10000元；②一般研究项目，资助经费5000元；③非资助项目，经费自筹。
四、申报办法和申报程序
申报工作由各高等农业院校教务处组织。
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2012年3月31日，过期不再受理。
申报单位须对本单位所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将《立项申请书》（A4纸打印，左侧装订，一式两份）按要求签字盖章后，由教务处统一于2012年3月31日前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617房间。邮编：100125。同时各单位将《立项申请书》电子版发送至：jiaoyanxiangmu@126.com。
  联系人：朱雷 刘梁 魏明龙
  联系电话：010-59194908  59194979  59194916
  传真：010-65005926
  通知及附件下载地址：http://www.casef.org.cn
五、其他要求
1.各申报单位应严格把关，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真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如违规申报，将予以通报批评。　
2.申请者应如实填报材料，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下次申报资格。
